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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海盐县人民政府关于动态调整武原街

道等 9 个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的

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深化“大综合一体化”行政执法改革，深入推进镇（街

道）综合行政执法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《浙江省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通

知》（浙政办发〔2021〕51 号）《海盐县全面推进“大综合

一体化”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赋

权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，决定动态调整武原街道等 9个镇（街

道）综合行政执法事项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2023 年 6 月 12 日，县综合执法办委托第三方机构（浙

江海威特律师事务所）开展赋权实施情况评估工作，施行一

镇街一评估，一事项一评估。

2023 年 6 月 16 日，县综合执法办在政府网上发布《海

盐县综合行政执法指导办公室关于公开征求海盐县赋权镇

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事项实施情况意见的公告》，就我县

赋权工作一年以来实施的情况、质量、效果、存在问题等，

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

2023 年 6 月 18 日县综合执法办发文《关于征求海盐县

赋权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事项实施情况意见的通知》，

通知各镇（街道）、各部门对赋权以来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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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事项实施情况开展排摸并填报相关材料。

2023 年 8 月 31 日 ,评估机构完成赋权实施情况评估工

作，县综合执法办结合评估报告与排摸情况拟进行赋权调整

工作。

2023 年 10 月 20 日，县综合执法办召集县有关部门商讨

赋权调整事项工作，拟订镇（街道）调整事项目录。

2023 年 10 月 27 日，县综合执法办发文《关于征求调整

赋权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意见的通知》，就拟调整

的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目录向各镇（街道）、各部

门征求意见。

2023 年 11 月 22 日，县综合执法办召集各镇（街道）、

各部门对拟调整的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目录进行会

商讨论。

2023 年 12 月 20 日，县综合执法办在海盐县人民政府门

户网站就《海盐县人民政府关于动态调整武原街道等 9 个镇

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公开征

求意见，时间为：2023 年 12 月 20 日-2024 年 1 月 21 日，

期间未收到相关反馈意见。

2024 年 4 月 10 日，县综合执法办召集县委编办、县司

法局对拟调整的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目录进行会商

研判。

经过前期的事项梳理、调查评估、征求意见、会商讨论

等工作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县综合执法办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

拟定了海盐县武原街道等 6 个镇街、经济开发区（西塘桥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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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）、沈荡镇、澉浦镇（南北湖风景名胜区）综合行政执法

事项动态调整目录（差异化赋权清单）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公告公开征求《海盐县武原街道等 6 个镇街综合行政执

法事项动态调整目录》、《海盐县经济开发区（西塘桥街道）

综合行政执法事项动态调整目录》、《海盐县沈荡镇综合行

政执法事项动态调整目录》、《海盐县澉浦镇（南北湖风景

名胜区）综合行政执法事项动态调整目录》意见。

其中《关于动态调整海盐县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事

项的通告（征求意见稿）》阐明了动态调整行政处罚权事项

的实施依据，实施范围，各主体之间有关赋权事项的职责边

界、职责权限等内容。

(一）实施依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《浙江省人

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通

知》（浙政办发〔2021〕51 号）《海盐县全面推进“大综合

一体化”行政执法改革实施方案》等文件，从《浙江省综合

行政执法事项统一目录》《浙江省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

法事项指导目录》《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承接指

引（参考）》《嘉兴市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扩展目录》中调整

选择高频多发、易发现易处置、专业要求适宜的行政执法事

项赋权至镇（街道），以镇（街道）名义开展综合执法工作。

（二）实施范围。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。

（三）职责边界。涉及作出较大数额违法所得、没收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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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价值非法财务、降低资质等级、吊销许可证件、责令停产

停业、责令关闭、限制从业等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，仍

由县级行政执法部门依法管辖，新增赋权事项自实施日期起

除已立案但尚未结案的以外，由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
实施。收回的赋权事项自实施日期起除已立案但尚未结案的

以外，由原行使部门实施。

（四）职责权限。行政处罚事项动态调整后，有关业务

主管部门仍须落实主体责任，加强源头监管和事中事后监管，

依法履行政策制定、审查、审批、协调指导等职责。

四、事项调整具体内容

（一）本次赋权调整，收回或取消（省权利事项库取消

事项）武原街道等 6 个镇（街道）共 32 项行政处罚事项。

具体是人社条线“对用人单位违法使用童工的行政处罚”的

处罚事项，自然资源条线“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批准进行

临时建设的行政处罚”等 2 项处罚事项，生态环境条线“对

向水体排放、倾倒工业废渣、城镇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等违

法行为的行政处罚”等 5 项处罚事项，建设条线“对餐厨垃

圾产生单位将餐厨垃圾与其他生活垃圾混合投放的行政处

罚”等 19 项处罚事项，市场监管条线“对在限制活禽交易

区域内设置活禽交易市场或者从事活禽交易活动的行政处

罚”等 2 项处罚事项，水利条线“对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

禁止行为的处罚”等 2 项处罚事项，民宗条线“对临时活动

地点的宗教活动违反相关规定的行政处罚”的处罚事项。

新增武原街道等 6 个镇（街道）赋权事项共 20 项。具



5

体是自然资源条线“对非法占用基本农田建房、建窑、建坟、

挖砂、采矿、取土、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从事其他活动破坏

基本农田，毁坏种植条件的行政处罚”的处罚事项，建设条

线“对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燃气燃烧器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”

等 6 项处罚事项，市场监管条线“对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的

预包装、散装食品在标签或容器、外包装上标明的信息不符

合要求的行政处罚”等 11 项处罚事项，公安条线“对在人

行道违法停放非机动车的行政处罚”的处罚事项，广电条线

“对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行政处罚”的处罚

事项。

（二）收回或取消（省权利事项库取消事项）经济开发

区（西塘桥街道）共 32 项行政处罚事项。具体是人社条线

“对用人单位违法使用童工的行政处罚”的处罚事项，自然

资源条线“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的行政

处罚”等 2 项处罚事项，生态环境条线“对向水体排放、倾

倒工业废渣、城镇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等违法行为的行政处

罚”等 5 项处罚事项，建设条线“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将餐

厨垃圾与其他生活垃圾混合投放的行政处罚”等 19 项处罚

事项，市场监管条线“对在限制活禽交易区域内设置活禽交

易市场或者从事活禽交易活动的行政处罚”等 2项处罚事项，

水利条线“对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禁止行为的处罚”等 2

项行政处罚事项，民宗条线“对临时活动地点的宗教活动违

反相关规定的行政处罚”的处罚事项。

新增经济开发区（西塘桥街道）赋权事项共 22 项，具



6

体是自然资源条线“对非法占用基本农田建房、建窑、建坟、

挖砂、采矿、取土、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从事其他活动破坏

基本农田，毁坏种植条件的行政处罚”的处罚事项，建设条

线“对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燃气燃烧器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”

等 6 项处罚事项，市场监管条线“对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的

预包装、散装食品在标签或容器、外包装上标明的信息不符

合要求的行政处罚”等 11 项处罚事项，应急条线“对其他

一般工贸企业未按规定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场所和有关设

施设备上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行政处罚”等 2 项处罚事项，

公安条线“对在人行道违法停放非机动车的行政处罚”的处

罚事项，广电条线“对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

行政处罚”的处罚事项。

（三）收回或取消（省权利事项库取消事项）沈荡镇共

31 项行政处罚事项。具体是人社条线“对用人单位违法使用

童工的行政处罚”的处罚事项，自然资源条线“建设单位或

者个人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的行政处罚”等 2项处罚事项，

生态环境条线“对向水体排放、倾倒工业废渣、城镇垃圾或

者其他废弃物等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”等 4 项处罚事项，建

设条线“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将餐厨垃圾与其他生活垃圾混

合投放的行政处罚”等 19 项处罚事项，市场监管条线“对

在限制活禽交易区域内设置活禽交易市场或者从事活禽交

易活动的行政处罚”等 2 项处罚事项，水利条线“对在河道

管理范围内从事禁止行为的处罚”等 2 项行政处罚事项，民

宗条线“对临时活动地点的宗教活动违反相关规定的行政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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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”的处罚事项。

新增沈荡镇赋权事项共 20 项，其中新增自然资源条线

“对非法占用基本农田建房、建窑、建坟、挖砂、采矿、取

土、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从事其他活动破坏基本农田，毁坏

种植条件的行政处罚”的处罚事项，建设条线“对使用国家

明令淘汰的燃气燃烧器具的行为的行政处罚”等 6 项处罚事

项，市场监管条线“对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的预包装、散装

食品在标签或容器、外包装上标明的信息不符合要求的行政

处罚”等 11 项处罚事项，公安条线“对在人行道违法停放

非机动车的行政处罚”的处罚事项，广电条线“对擅自安装

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行政处罚”的处罚事项。

（四）收回或取消（省权利事项库取消事项）澉浦镇（南

北湖风景名胜区）共 35 项行政处罚事项。具体是人社条线

“对用人单位违法使用童工的行政处罚”的处罚事项，自然

资源条线“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的行政

处罚”等 2 项处罚事项，生态环境条线“对向水体排放、倾

倒工业废渣、城镇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等违法行为的行政处

罚”等 5 项处罚事项，建设条线“对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将餐

厨垃圾与其他生活垃圾混合投放的行政处罚”等 19 项处罚

事项，市场监管条线“对在限制活禽交易区域内设置活禽交

易市场或者从事活禽交易活动的行政处罚”等 2项处罚事项，

水利条线“对在河道管理范围内从事禁止行为的处罚”等 2

项行政处罚事项，民宗条线“对临时活动地点的宗教活动违

反相关规定的行政处罚”的处罚事项，林业条线“对在风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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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胜区内进行开山、采石破坏景观、植被、地形地貌的活动

的行政处罚”等 3 项处罚事项。

新增澉浦镇（南北湖风景名胜区）赋权事项共 20 项，

具体是自然资源条线“对非法占用基本农田建房、建窑、建

坟、挖砂、采矿、取土、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从事其他活动

破坏基本农田，毁坏种植条件的行政处罚”的处罚事项，建

设条线“对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燃气燃烧器具的行为的行政

处罚”等 6 项处罚事项，市场监管条线“对食品小作坊生产

加工的预包装、散装食品在标签或容器、外包装上标明的信

息不符合要求的行政处罚”等 11 项处罚事项，公安条线“对

在人行道违法停放非机动车的行政处罚”的处罚事项，广电

条线“对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行政处罚”的

处罚事项。

本次动态调整拟差异化赋权自然资源、生态环境等 12

个领域 156-163 项行政处罚事项至各镇（街道），目录内行

政处罚事项根据浙江省权力事项库（监管库）动态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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